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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書函

地址：220232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
18樓

承辦人：蘇晏瑩

電話：02-8968-0028

受文者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秘字第112013998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12A501660_1_01153259461.pdf、112A501660_2_01153259461.pdf)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業於112年5月31日以衛授疾字第1120200448號

公告「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進入本公告所示場所

應佩戴口罩，並自中華民國112年5月31日生效」，檢送公

告影本1份，請查照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5月31日衛授疾字第1120200448A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會所屬各局、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 2023/06/01
15:51:17

金管會保險局 壽險監理組

1120425669 112/06/01


